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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函請各縣市政府所轄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時應避免至狂

犬病疫情發生地區及有疑慮地區一案，詳如說明，復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府102年9月17日府觀管字第1020185410號函。

二、依據本署102年9月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20084183號函有

關各縣市政府所轄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時應避免至狂犬病疫

情發生地區及有疑慮地區，乃為避免狂犬病疫情之擴大，

提醒各縣市政府所轄學校於辦理及規劃校外教學時，應以

教職員工及學生之健康及安全為優先考量。是以，學校規

劃校外教學活動，應就整體情境專業判斷，妥適決定，除

妥善規劃地點及相關注意事項，並於行前加強相關防疫措

施，強化相關人員衛教宣導。

三、本署前函係提醒之作為，並未禁止活動之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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